
11 14值班主任：张媛媛 编辑：常元慧 美编：许茗蕾 校对：曾艳2024年1月10日 星期三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对原所
有人失去利用价值的东西可能是他人的所
需之物，捡废品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发挥物
的效用，但也要谨防法律纠纷。
  不同于遗失物，抛弃物是原所有权人
基于放弃所有权的意思，以其行为或外观
表明抛弃的动产。抛弃是无须相对人受领
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无论采取明示或默
示方式，一经作出便成立。随着抛弃行为
的发生，原所有人丧失了对该物享有的所
有权，被抛弃的物随之处于无主状态。简
言之，如果拾得的是抛弃物，便是别人不
要的东西，根据现行民事法律理论，人人
可依先占取得无主物的所有权。
  抛弃物和遗失物导致截然不同的法律
效果。是否能将“意外收获”随意捡回
家，关键在于明确是遗失物还是抛弃物。

对于抛弃物的界定，
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抛弃行为人依
法享有对抛弃物
的所有权；二是
因涉及对物权
的处分，该行
为人需具备相

应民事行为能力；三是抛弃的意思表示需
真实。以上条件是物权消灭的前提。
  现实生活中，还需反推行为人是否有
真实抛弃的意思表示。因现实情况较为复
杂，可结合以下因素辅助判断：其一，发
现物品的场所，例如垃圾箱中的物，通常是
被主动抛弃的；其二，物品的经济价值，如废
弃塑料瓶、废纸箱，因价值低、数量多，可被
推定为抛弃物，价值较大的则可能是误抛或
遗失的；其三，物品的专属性，如刻字的首
饰，具有特定物主专属性。因难以穷尽所有
情况，需要综合考量、客观认定。举例来说，
如果甲在健身房的置物架上捡到一枚钻戒，
该戒指为遗失物，甲不能以“以为是没人要
的抛弃物”而搪塞；又如甲在垃圾桶捡到一
枚钻戒，乙带着购买凭证要求归还，则甲
应当归还，此时戒指也属于遗失物。
  总之，“拾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的优
良美德，更以法律刚性形式予以确认。如
果发现较为贵重的物品，需谨慎拾取。当
遗失物与抛弃物难以区分时，一般推定为
遗失物更符合常理。将别人不慎丢失的物
品占为己有，属于在违法犯罪边缘试探，
会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严惩。

  失主想要回遗失物，但拾得人拒不归还，拾得
人又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从民事责任角度看，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
物。第三百一十六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
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
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
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从上述规定可以知晓，拾得遗失物后，法律赋
予拾得人保管、及时通知、返还或送交的义务。拾
得人拒不交还遗失物是一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
为，已经构成对失主所有权的侵害，应向失主返还
原物或者等价赔偿。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
七条第三款规定，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
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
承诺履行义务。由此可知，当拾得人拒不交还遗失
物时，也失去了要求失主支付遗失物保管费用或要
求失主履行悬赏承诺的权利。
  在网络热议中，也有人认为上述事件中耿某的
行为还可能涉嫌侵占罪、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等，
从刑事责任的角度看，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
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代保管的财物、
遗忘物、埋藏物，拒不归还的，视财产价值可能会
涉嫌构成侵占罪。立案追诉金额标准为2万元。需
注意的是，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必须经过告诉才
处理，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
若在判决宣告前，被告人与自诉人达成调解或和解
协议，则可结束诉讼程序，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施以威胁，强行索要
公私财物，达到立案追诉标准，还可能涉嫌敲诈勒

索罪。可见，如果符合刑法规定，耿某还
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对于这个话题，首先，需要对拾得遗失物进行
解释和界定。法律上的“遗失物”，指的是动产所
有人或占有人非基于其意愿导致遗落他处而失去控
制的物品。
  遗失物通常有几个特征：首先，应为动产，即
指能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日常生活中
的“物”，除了房子、土地等不动产外，其余财产均为
动产，例如机器设备、车辆、动物以及生活日常用品
等；其次，需为有主物。如果是他人故意抛弃，则该物
为无主物，拾取人将因“先占”而取得所有权；再次，
原所有人或占有人丧失对该物品占有，即按照社会
一般观念，原占有人事实上失去了控制该物的能
力，同时，该丧失占有的状态和原所有权人或占有
人是否意识到失去占有无关；最后，埋藏物、隐藏
物，例如从地下挖掘出的古币等，均不属于拾得遗
失物的对象。而所谓“拾得”即指的发现并且实际
占有遗失物，并且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属于事实行
为，不以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构成要件。
  民法典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
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
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由此可见，我国立法确立了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遗失物不适用取得所
有权主义，这与上千年来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拾
金不昧”“路不拾遗”的道德精神一脉相承。
  因此，对于拾得的物品，除非联系到失主后，
对方自认放弃，或者根据生活常理可认定为无主
物，否则拾得人均不能取得所有权。此外，物的归
属也不能以价值的高低进行评判，物的设立、变
更、转让、消灭均有法律规定。

垃圾桶捡的就一定归拾得人吗

捡到东西能归自己所有吗

拒不返还有何法律后果

  前文已提及，拾得人应妥善保管遗失
物，维护遗失物的价值。民法典中规定，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
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该条文，
如果捡到遗失物因保管不慎而损坏或又丢
失，只要拾得人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过
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遗失物毁损、灭
失的民事责任承担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为
限，这体现了不宜对拾得人加以过重保管
义务的立法原意，也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
致原则。至于个案中究竟如何认定故意和
重大过失，不能仅以拾得人的主观陈述为
依据，而应根据遗失物毁损或灭失的前因
后果综合判断。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
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
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两年

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
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
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
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
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
偿。这说明拾得人变卖遗失物后，失主既
有权直接向拾得人请求损害赔偿，也可在
一定期限内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而对于手机刷机情形是否会产生额外
的损失赔偿，可以从实践中的案例来了解。
2023年2月，李某办理业务时丢失了一部手
机，报警调取监控后发现该手机由刘某拾
得，经过联系双方在交接时，李某发现其手
机已经被“刷机”，恢复为出厂设置，手机内
存储的信息均无法找回。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某侵害了李某的财产性权益，给李某造
成实际损失。最终，除返还手机外，法院
酌定判决刘某赔偿李某财产损失2000元。

失主该如何要回遗失物

  法律对拾得人的善举，也给予了一定保
护。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权
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
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该款确定了拾得人的必要费用偿还请求
权，这并非意味着捡到东西便能任意向失
主索要报酬，而是保管遗失物花费的必要
费用，可要求对方偿还，这也符合权利义
务对等原则的要求。但明显超出了必要范
畴的部分，无权要求对方支付。
  现实生活中，失主为尽快找回遗失
物，可能会通过电视台、电台、微信、微
博等方式对外发布信息，往往会表达“捡
拾到某某物品，失主愿意给予一定酬谢”
等类似内容。在法律层面，这便是通过悬
赏广告形式寻找遗失物的典型例子。民法

典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悬
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
承诺履行义务。该款规定明确了悬赏广告
这种有条件的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既尊重
了当事人意思自洽，也激励了拾得人积极
返还。当失主发布了悬赏广告，就构成了
民法意义上的单方允诺，归还遗失物的拾
得人便享有悬赏广告所允诺的报酬请求
权，失主领取遗失物时应按照相应的承诺
履行义务。
  从法律层面来看，遗失物的拾得人有
妥善保管、及时返还或送交的法定义务，
也享有请求失主支付必要保管费、允诺的
报酬的法定权利。但上文中耿某提出的索
取2000元才返还张某手机的要求，毫无法
律依据，甚至显得荒诞。

“拾金索酬”是拾得人的应有权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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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合肥女大学生张某最近在外就餐时不慎丢失手机，在警方帮助下，她与拾到手机的男子耿某
取得联系，没承想对方提出要张某支付2000元“买”，才能将手机还回来，否则就刷机。双方陷入僵
持中，此事引起社会热议。日常生活中，遗失或拾得他人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人会联系失主
归还，也有人会萌生占为己有、索取高额报酬或者索酬不成恶意毁损的想法。那么，
拾得遗失物究竟能否归自己所有？拒不返还有何法律后果呢？

据《北京青年报》

？


